
 

 

《 2005 年 證 券 及 期 貨 (修 訂 )條 例 草 案 》 法 案 委 員 會  
 

二 零 零 五 年 四 月 二 十 二 日 第 一 次 會 議 的 跟 進 事 項  

 
 
 
 本文件提交有關法案委員會在二零零五年四月二

十二日第一次會議上要求的資料。  
 
( a )  要 求證 券及期貨 事務 監察委員 會 (證監 會 )提 供以

下資料：  
 

( i )  證監會的內部操守準則；  
 

( i i )  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的角色及職責區分的現行
安排；  

 
( i i i )  該等安排如何應用於未來主席及行政總裁；以及  

 
( i v )  如何公布職責區分安排。  

 
2 .  證監會執行管理層的回覆載於附件 A。  
 
 
政府當局的意見  
 
3 .  作為證監會的首長，證監會主席的獨立性至為重

要 。 證 監 會 內 部 操 守 準 則 內 各 項 有 關 保 密 責 任 、 利 益 衝

突、個人投資及防止賄賂等規定 (包括有關的法律規定 )，
無論是對現任主席還是對未來主席，都具有約束力 1。除

該操守準則外，當局還會藉實施其他條例，包括《證券

及期貨條例》及《防止賄賂條例》的法律規定，確保未來

主席的獨立性；未來主席並須在任命生效前同意遵守以下

規定：  
 

( i )  不得擔任香港任何上市公司的董事；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該操守準則對證監會人員、包括主席在內的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，都具有約束

力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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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不得於上市公司的任何主要業務活動中，有重大

利益或涉及與上市公司有關的重大商業交易；亦

不得與任何參與受證監會規管其活動的人士或機

構有任何重大利益或重大商業交易。  
 
4 .  有關分拆職位後的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角色及職責

區 分 ， 我 們 已 在 提 交 立 法 會 財 經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文 件 (立 法
會 C B ( 1 ) 1 7 7 / 0 4 - 0 5 ( 0 1 )及 C B( 1 ) 8 8 0 / 0 4 - 0 5 ( 0 8 )號文件 )及二
零零五年三月九日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中，概述基

本的原則。如《 2 0 0 5 年證券及期貨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獲得
通 過 ， 證 監 會 董 事 局 2 會 擬 備 及 通 過 有 關 職 責 區 分 的 細

節。我們預期有關安排會大致如下：  
 

( a )  未來主席原則上會擔任非執行角色，以便免除他
需要進行日常的運作及規管工作，使主席可專注

制定證監會的整體工作方向、政策、工作綱領、

策略和制定優先次序；增強董事局的效能；監察

執行管理層在落實董事局所議定的策略目標；以

及代表證監會與本地和國際金融機構及其他有關

團體聯繫。一如現任主席，未來主席會繼續履行

上述職能及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內規定的各項法

定職能 (見下文第 7 至 1 7 段 )。  
 

( b )  每 名 執 行 董 事 會 繼 續 對 其 分 部 負 起 管 理 責 任 (見
附件 A 證監會在問題 1 ( b )第 5 段的回應)。至於
行政總裁的角色，行政總裁會負起整體行政管理

職責，包括：  
 

( i )  推行經證監會董事局議定的目標、政策及策
略；  

 
( i i )  定期向董事局提供適當、適時和高質素的資

訊；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 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附表 2 第 1 部第 1 條訂明，證監會由一名主席及眾執行董事及
非執行董事組成。本文件使用“董事局”一詞，以區分證監會與其僱員或人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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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通知主席及董事局所有對證監會有重大影響

的事宜，並徵詢主席及董事局的意見；  
 

( i v )  訂定和執行由董事局議定的策略目標；以及  
 

( v )  督導其他執行董事的工作，並監督證監會日
常的運作及規管工作，確保證監會具備所需

的人手、財務制度及風險管理制度，以履行

其使命。  
 

以上職能都是現任主席目前所履行的職能。待這些職

能轉移至行政總裁後，未來主席將可專注於證監會整

體工作方向、政策及策略的制訂工作。  
 

( c )  至於非執行董事，他們會繼續擔當獨立的角色，
監察證監會的執行職能 (見附件 A 證監會在問題

1 ( b )第 1 0 段的回應 )。  
 

( d )  按照政府的政策意向，未來主席原則上屬非執行
性 質，但 主席 (及 非執行 董事 )作 為證 監會 的一 份
子，會繼續執行及履行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所定

的證監會法定職能，包括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附

表 2 第 2 部所載的不得轉授的職能（附件 B），
以及在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中特別賦予主席的法

定職能。所有重要政策都會像現時一樣，繼續交

由證監會董事局在每月舉行的會議及按需要額外

召 開 的 會 議 上 討 論 及 審 批 。 董 事 局 會 繼 續 履 行

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所定不得轉授的職能，並會

繼續獲得有關證監會財政狀況的匯報及每月財務

報表。各分部人員亦會繼續在有需要時出席董事

局會議，解釋政策建議及報告重要的運作及規管

事宜。  
 
5 .  我們知悉證監會有一些關注，擔心未來主席對個

別個案的規管詳情沒有實際認識，因而可能無法履行其職

責 (見附件 A 證監會的回應第 7 頁 )。政府當局藉此重申，
按照政府的政策意向，未來主席原則上擔任非執行角色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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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便 免 除 他 /她 須 進 行 日 常 的 運 作 及 規 管 工 作 ； 但 作 為 證
監會的一份子，未來主席 (以及非執行董事 )必須履行《證
券及期貨條例》所定的法定職能 (包括不得轉授的職能 )。
遇有任何須由證監會／董事局全體成員負責處理或決定的

事宜，現時的執行管理層或將來由行政總裁領導的執行管

理層，均須負責向董事局匯報，並協助成員處理該等事宜

或作出有根據的決定。正如我們在解釋行政總裁職責的主

要原則時所述，行政總裁的工作之一包括通知主席所有對

證監會有重大影響的事宜，並徵詢主席的意見。事實上，

從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

的例子，可以清楚反映非執行主席亦可在不參與日常規管

工作的情況下成功領導及發展規管機構。而本地許多其他

法定機構，例如機場管理局、九廣鐵路公司及地鐵有限公

司 ， 亦 已 證 明 非 執 行 主 席 與 行 政 總 裁 的 職 責 是 可 以 分 開

的。我們認為，證監會管理層在其回應中提出的問題，是

可以透過審慎周詳的策劃去解決。政府會繼續就分拆建議

的實施細節與證監會密切聯繫，以確保建議順利執行。至

於證監會擔心非執行主席可能會削弱香港在國際證監會組

織技術委員會的地位（見附件 A 第 7 頁），國際證監會
組織秘書長在給予政府當局的書面回覆中清楚表明國際證

監會組織技術委員會主席的任命，是「根據獲委任者的認

可 資 歷 和 職 權 ， 以 個 人 名 義 委 任 的 」 。 有 關 信 件 的 副 本

（載於附件 C）已於 2 0 0 5 年 1 月向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
會提交。  
 
6 .  至於藉什麼安排讓公眾知道有關未來主席及行政

總裁的職責區分，我們已在提交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的

文 件 、 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及 主 席 的 招 聘 廣 告 (見 下 文 第
2 2 段 )中提供有關資料。在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後，證監會
會擬備、討論及議定兩者角色及職責區分的細節，然後以

新聞稿的方式公布有關詳情及將有關資料上載證監會的網

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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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分拆建議對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現行條文，包括
那 些 訂 明 證 監 會 主 席 所 獲 賦 予 職 能 的 條 文 的 影
響，以及該條例第 1 1 ( 1 )條會如何執行  

 
7 .  我們認為，分拆建議對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的現

行 條 文 ， 包 括 以 下 訂 明 證 監 會 主 席 可 行 使 和 須 履 行 的 權

力、職能和職責的條文，不會有很大影響：  
 

說明  條次  

( i )  行 政 長 官 在 諮 詢 證 監 會 主 席

後，向該會發出書面指示。  
第 1 1 ( 1 )條  

( i i )  由 主 席 及 一 名 非 執 行 董 事 簽 署
證監會的財務報表  

第 1 5 ( 2 ) ( b )條  

( i i i )  由 主 席 及 至 少 一 名 非 執 行 董 事
簽 署 投 資 者 賠 償 基 金 的 財 務 報

表  

第 2 4 0 ( 4 )條  

( i v )  主 席 可 指 定 一 名 執 行 董 事 署 理
主席職位  

附表 2 第 1 部  
第 6 條  

( v )  主 席 可 召 開 證 監 會 會 議 ， 以 及

如 他 有 出 席 ， 則 須 擔 任 會 議 主

席。  

附表 2 第 1 部  
第 1 4 及第 1 5 條  

( v i )  如 投 票 的 票 數 相 等 ， 會 議 主 席
有權投決定票。  

附表 2 第 1 部  
第 1 9 條  

( v i i )  主 席 或 副 主 席 或 獲 授 權 的 其 他
成 員 ， 須 認 證 證 監 會 印 章 的 蓋

印。  

附表 2 第 1 部  
第 2 5 條  

( v i i i )  主 席 須 出 任 諮 詢 委 員 會 成 員 ，
並 可 召 開 會 議 ， 以 及 如 他 有 出

席，則須擔任會議主席。  

附表 2 第 1 部  
第 2 7 至第 2 9 條  

 
我們建議未來主席繼續獲賦予上述各項權力或職能。我們

的意見載於下文第 8 至第 1 7 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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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)  行政長官在諮詢證監會主席後，向該會發出書面
指示—第 1 1 ( 1 )條  

 
8 .  行 政 長 官 可 根據 《 證 券 及 期貨 條 例 》 第 1 1 ( 1 )條
行使向證監會發出書面指示的權力，但須受以下規限：  
 

( i )  該指示必須符合公眾利益；  
 

( i i )  該指示必須達致證監會的規管目標或執行該會任
何職能 (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第 4 至 5 條，節錄
於附件 D )；以及  

 
( i i i )  行政長官必須先諮詢證監會主席。  

 
政府只會在最迫切和特殊的情況下才會援用這條文作為最

後途徑，以採取必要的補救措施，在過程中會考慮當時的

各種情況，包括證監會是否有任何重大失職；會否影響香

港金融市場的穩定或損害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聲譽；

證監會須採取補救行動的緊急程度，以及是否已就當時的

情況有效地採取其他制衡措施。  
 
9 .  我們的政策意向是維持現狀，即假如行政長官擬

向證監會發出第 1 1 條所訂明的指示，他必須先徵詢證監
會主席的意見。作為證監會的首長，主席有責任領導證監

會制定整體工作方向、政策和策略，以及監察執行管理層

落實董事局議定的策略目標。我們認為，行政長官在發出

書 面 指 示 以 達 致 證 監 會 的 規 管 目 標 或 執 行 該 會 任 何 職 能

前，徵詢證監會主席的意見，是合適的做法。主席可視乎

有關情況和事情的緊急程度，徵詢證監會董事局其他成員

的意見。  
 
10 .  行政長官根據第 11 條發出的書面指示，必須是與
達致證監會任何規管目標或執行該會任何職能有關。如上文

第 4 至 5 段所述，主席是證監會的一部份，須與證監會其他
成員共同執行及履行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所定的證監會法定

職能；執行賦予主席的法定職能；以及與證監會成員共同履

行不得轉授的證監會職能。根據該條文發出的指示，對證監

會所有成員（包括無論是執行或非執行性質的主席）以及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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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會聘用以協助證監會推行其目標及履行其職能的人士，均

具有約束力。  
 
11 .  至於如何執行第 11 條，值得留意的是，自證監會
於一九八九年成立來，當局從未援用第 11 條。由於根據第
11 條發出的書面指示是向證監會發出，該書面指示必須讓證
監會成員（即董事局）知悉，並負責執行有關指示（特別是

當該指示屬證監會不得轉授的職能）；或指令證監會聘用的

人士執行有關指示（因大部份證監會的職能可轉授予或由個

別董事及其下屬執行）。  
 
 
( i i ) & ( i i i )  由 主 席 及 一 名 非 執 行 董 事 簽 署 證 監 會 的 財 務 報

表 —第 1 5 ( 2 ) ( b )條；以及由主席及至少一名非執
行 董 事 簽 署 投 資 者 賠 償 基 金 的 財 務 報 表 —第
2 4 0 ( 4 )條  

 
1 2 .  分拆建議不會影響這兩條條文，因為在這兩種情

況中簽署財務報表，旨在認證其真確性。根據第 1 5 ( 2 ) ( a )
條，證監會有責任擬備和通過該會的財務報表，而該報表

須真實而中肯地反映該會的事務狀況；另根據第 2 4 0 條，
證監會有責任備存妥當帳目和擬備投資者賠償基金的財務

報 表 ， 然 後 把 報 表 提 交 主 席 和 非 執 行 董 事 簽 署 。 我 們 認

為，證監會主席是該會的首長，由他簽署財務報表是合適

的做法。此外，現時由非執行董事連署的做法，亦會維持

不變。  
 
( i v )  主席可指定一名執行董事署理主席職位—附表 2

第 1 部第 6 條  
 
1 3 .  分拆建議不會影響這條條文，因為賦予主席在主

席和副主席因傷病、不在香港或其他因由不能擔任主席的

情況下指定一名執行董事署理主席職位的權力，是為了方

便行政。鑑於分拆建議下未來主席一職擬屬非執行性質，

草案第 3 ( g )條會修訂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該部第 6 條，容
許主席可指定一名執行董事或非執行董事署理主席職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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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v )  主席可召開證監會會議，以及如他有出席，則須
擔任會議主席—附表 2 第 1 部第 1 4 及第 1 5 條  

 
1 4 .  我們認為，證監會主席是該會的首長，由他召開

和主持會議的做法是合適的。我們亦留意到，召開和主持

會議並非主席一人專有的權力 (請參閱下文第 1 5 段 )。  
 
( v i )  如投票的票數相等，會議主席有權投決定票—附

表 2 第 1 部第 1 9 條  
 
1 5 .  分拆建議不會影響這條條文，因為投決定票並非

主席專有的權力，只是賦予會議主席在投票的票數相等時

行 使 的 權 力 。 假 如 主 席 有 出 席 會 議 ， 則 他 須 擔 任 會 議 主

席；假如主席缺席會議，則副主席須擔任會議主席；假如

主席和副主席均缺席會議，則須由出席會議的證監會成員

互選一人擔任會議主席。根據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附表 2
第 1 部第 2 0 條，會議主席必須先諮詢財政司司長，方可
投決定票。  
 
( v i i )  主席或副主席或獲授權的其他成員，須認證證監

會印章的蓋印—附表 2 第 1 部第 2 5 條  
 
1 6 .  這項認證印章蓋印的職能，只是一種形式，因為

董事局在授權使用證監會印章蓋印前，必須已商討若干事

宜和作出協議。此外，這項使用印章蓋印的職能，並非主

席 專 有 。 副 主 席 或 獲 董 事 局 (以 決 議 方 式 )授 權 的 其 他 成
員，亦可根據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行使這項職能。  
 
( v i i i )  主席須出任諮詢委員會成員，並可召開會議，以

及如他有出席，則須擔任會議主席—附表 2 第 1
部第 2 7 至第 2 9 條  

 
1 7 .  諮詢委員會是根據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第 7 條成
立，就有關證監會任何規管目標及職能的政策事宜向證監

會 提 供 意 見 。 現 時 ， 該 委 員 會 由 三 名 證 監 會 官 方 成 員 (即
主席和兩名執行董事 )以及證監會以外的 1 0 名其他成員組
成。我們的政策意向是維持現狀，即證監會主席會繼續出

任諮詢委員會成員，有權召開和主持諮詢委員會會議。作



-   9   - 
 
 

 

為該會的首長，證監會主席如參與諮詢委員會的工作，會

有助他領導證監會制定整體工作方向、政策和策略，以及

監察執行管理層在落實證監會的職能方面的表現。此外，

我們亦留意到，諮詢委員會會議亦可由該委員會任何其他

三名成員召開，而假如主席沒有出席，亦可由該委員會的

其他成員主持會議。  
 
( d )  其他規管機構的非執行主席的薪酬水平和工作日

數  
 
1 8 . 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、強制性公積金計劃

管理局（積金局）、機場管理局、九廣鐵路公司和地鐵有

限公司主席的薪酬，載列於附件 E。他們領取的薪酬介乎
積金局的零元至地鐵有限公司的不多於 1 0 0 萬元。  
 
1 9 .  關於上述機構主席的工作日數，我們曾諮詢有關

機構。我們獲悉，要量化這些機構的主席的工作日數，會

很困難，或近乎不可能。主席一職責任重大以及肩負總體

責任，因此不能純以在辦公室工作的時間來衡量。此外，

這些機構的一般的看法是，非執行主席的貢獻，不應按工

作日數評估。我們對此表示贊同，並想補充一點，就是未

來 的 證 監 會 主 席 並 非 證 監 會 的 僱 員 。 他 /她 同 意 出 任 主 席
一職，是出於為香港和社會服務的精神和承擔。我們相信

一個有承擔的主席，會本着服務社會的精神，竭盡所能，

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，以履行其職責；並在有需要時，不

論何時何地都會盡心盡力工作。  
 
( e )  釐 定 證 監 會 非 執 行 主 席 的 薪 酬 水 平 的 原 則 和 因

素，以及擬議薪酬水平／幅度  
 
2 0 .  在釐定未來的證監會主席的薪酬水平，最重要的

原則是：  
 

( a )  這是服務社會的工作，而非受聘於證監會。  
 
其他考慮因素包括─  

 
( b )  香港其他法定機構的非執行主席的薪酬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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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證監會非執行董事的薪酬。  

 
2 1 .  現 時 ， 我 們 於 附 件 E 作 出 比 較 的 本 港 法 定 團 體

非執行主席的酬金介乎零元至不多於 1 0 0 萬元。至於證監
會非執行董事，他們現時的酬金為每年 2 3 4 , 0 0 0 元。經審
慎考慮證監會主席的重要角色及重大責任後，我們建議主

席的酬金為每年 7 0 2 , 0 0 0 元，即現時證監會非執行董事酬
金的三倍。  
 
( i )  刊登證監會主席招聘廣告  
 
2 2 .  招 聘 廣 告 副 本 載 於 附 件 F。 該 廣 告 已 在 南 華 早
報、經濟日報、信報、英文虎報、亞洲華爾街日報和金融

時報刊登。  
 
 
 
 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財經事務科  
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二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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